
河北省财政厅文件

冀财采〔2017〕3号

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转发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财政局，各县（市、区）财政局,省直各

部门：

现将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

〔2016〕198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

执行。

一、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入库、出库程序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由省财政厅统一征集、管理、公示、审查、

入库。征集采取单位推荐和自我推荐相结合方式，征集表格从河

北政府采购网下载，经县、设区市财政部门逐级对申请拟入库专

家资格初审，报省财政厅审核，在河北省政府采购网上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选聘进入专家库，发放专家证。

评审专家存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

三、四款规定情形之一需解聘的，由有权的财政部门提出解聘意

见并附相关资料，报省财政厅解聘；存在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情形的，评审专家可直接向省财政厅申请解聘。解聘专家的专家

证由省财政厅收回并作废。

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

一般在开标前两小时抽取，特殊情况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可以提前一天，最多不超过两天。

三、特殊事项处理

初次申请抽取专业的评审专家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以合并

同类专业或从上一级专业抽取，抽取情况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技术复杂、专业性要求高、国家有特殊要求或属于新领域，

从专家库随机抽取难以满足需要的，经主管预算单位批准，由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在抽取评审专家 3个工作日前按照

1:3的比例书面向同级财政部门推荐评审专家名单，后随机抽

取。书面推荐的评审专家只作为本项目专业专家使用一次。



四、全省统一评审专家劳务费报酬标准

评审时间 2小时以内，按 200元标准支付；超过 2小时，

按每超过 1小时 100元标准计算。超过半小时不足 1小时的，

按 1小时计算；不足半小时的不予计算。评审专家迟到 30分钟

以上者，扣劳务费 100元。评审专家已到达评审现场，但尚未

进入评审环节即宣布废标的，支付误工费 100元。评审专家到

评审现场后发现应当回避的，支付误工费 100元。

集中采购目录外项目的评审专家劳务费，由采购人从其部

门预算中符合政策规定的相关资金中列支。

五、其他

《河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冀财采〔2004〕7

号）同时废止。

附件：1．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

〔2016〕198号）

          2．河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请表

                           河北省财政厅

                     2017年 2月 10日























附件2

河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请表
  评审专家证编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贴照片处）

工作单位 　 职务 　

专业技术职称 　 评定时间 　

现从事专业 　
从事时

间
自    年至今

最高学历 　 取得时间 　 学位 　 取得时间 　 所学专业 　

　 　 　 　 　 　 　 　 　 　 　

身份证号码 　 所在设区的市代码 　

是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是否获得省以上学术荣誉称号 　

单位地址 　 电话 　 邮编 　

家庭地址 　 电话 　 邮编 　

手  机 　 E－mail 　

    本人熟悉专业及编码：                                                                          

序号 类别编码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三级类别

　 　 　 　

参与评审的重大项目：

本人认为在项目评审中需要回避的单位：

推荐部门意见 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市级财政部门意见 省财政厅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本人所在设区市的代码应按驻地身份证号码前4位填写；2、本人熟悉专业类别按照采购目录分类逐级填

报；3、本表连同《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七条要求所需申请材料一并上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河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7年 2月 10日印发


